
❖周祖謨〈李陽冰篆書考〉認為李陽冰刊定《說文
》的重點約有三項：一為論定筆法，二為別立新
解，三為刊正形聲，分述如下：

❖１、論定筆法

❖２、別立新解

❖３、刊定形聲



❖１、論定筆法

❖對於後世傳本《說文》中的篆文，書寫不規範或
不正確之處，予以修正。如《說文》：「王、天
下所歸往也，董仲舒曰：古之造文者，三畫而連
其中謂之王，三者天地人也，而參通之者王也。
」徐鉉云：「李陽冰曰：中畫近上，王者則天義
。」

❖ 【王】 【玉】

❖



❖２、別立新解

❖對於許慎的某些解說，李陽冰大膽提出懷疑，表示不同
的意見。如：《說文》：「隹，鳥之短尾總名也。」徐
鍇說：「陽冰云：鳥之總稱，《爾雅》長尾而从隹，知
非短尾之稱。」徐氏以為「本注當言亦總名，脫亦一字
爾，不然者，許慎豈如此之疏乎？」

→《說文》：鳥，長尾禽總名也。

《說文》：隹，鳥之短尾總名也。

長尾从「鳥」，短尾从「隹」，但《爾雅》長尾鳥从「隹
」可知許慎的分析有矛盾。



❖３、刊定形聲

❖對許慎所分析之字形結構中的形符、聲符，或有
不同的看法，而予以刊定。如《說文》：「同、
合會也， 从亼从口。」徐鉉說：「陽冰云：从口
非是。」

→李陽冰說錯了 確實从口

❖又如《說文》：「路、道也，从足各聲。」徐鍇
說：「陽冰云：非各聲，从足輅省。」徐氏以為
《周禮》車輅字多借路字，然則先有路字後有輅
字，不得云路从輅省。

→說法多此一舉



❖可見李陽冰對形聲的刊定，不是很正確的。所以
周祖謨以為「考其所論，言筆法者多本諸秦篆，
論義訓聲音者，則多出於己見，無所依傍。」

❖雖然李陽冰刊定《說文》有些地方不免過於武斷
，但有些說法也未必是錯誤的，對李陽冰刊定《
說文》的功績和所立新義，今天也應該有一個客
觀的評價。



❖幾個講得好的地方：

❖《說文》：「子，十一月昜气動，萬物滋，人以
為偁。」李陽冰曰：「子在襁褓中，足并也。」

❖《說文》：「木，从屮，下像其根。」陽冰云：
「像木之形……豈取像於卉乎？」凡此刊定《說
文》釋形之誤，都是很正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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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二、宋本

（一）大徐本（南唐）

❖徐鉉（西元916～991年），字鼎臣，揚州廣陵人。著有校
定《說文》三十卷。世稱大徐本。大徐本，非鉉
一人所撰。其於《說文》的貢獻主要有如下四點
：

❖１、增加注釋

❖２、增加新附字

❖３、增加反切

❖４、改易分卷



❖１、增加注釋

❖大徐本增加的注釋，今本《說文》都以小字標出
，而以「臣鉉等曰」標明。大徐本增加的注釋，
對後人閱讀《說文》很有幫助。如《說文》云：
「盇、覆也。从血大。」此字「从血大」難以理
解。徐鉉注云：「臣鉉等曰：『大』象蓋覆之形
。」他能靈活看待「大」，說它像「蓋覆之形」
，這就使讀者容易理解其結構了。

壹 蓋 蓋子



❖ ２、增加新附字

《進皇帝表》說：「許慎注義
、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，
審知漏落，悉從補錄，復有經
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，而《
說文》不載者，承詔皆附益之
，以廣篆籀之路。」這段話載
明了徐鉉等人選錄新附字的原
則是：

（１）見於《說文》解說詞、
敘言中而未被許慎列為
字頭的字。

（２）經典常用字。

（３）民俗常用字。



❖３、增加反切

《進皇帝表》說：「《說
文》之時未有反切，後人
附益，互有異同，孫愐《
唐韻》行之已久，今並以
孫愐音切為定，庶夫學者
有所適從。」

→孫愐的《唐韻》今僅剩
殘卷，《說文》無意中為
後人保存了一份可貴的古
音資料。



❖４、改易分卷

❖《說文》原書十五卷，徐鉉以為編帙繁重，將每
卷各分上下，共為三十卷。徐鉉等人校定《說文
》，態度嚴肅，功績甚大。所以黃侃先生主張「
治《說文》者，但當遵守大徐，求其義例，必不
得已，再取小徐《繫傳》證之。」



❖徐鉉等人校定《說文》也有一些缺點。錢大昕說
：「鉉等雖尚篆書，然於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
，妄以臆說，如《說文》『代』取『弋』聲，徐
以『弋』為非聲，疑兼有『忒』聲，不知『忒』
亦从『弋』聲也。」

→《說文》「代」从「弋」聲，徐鉉認為不對，應是从「忒」聲
，其實他不知道，「忒」也是从「弋」聲。）



❖（二）小徐本

❖徐鍇（西元920～974年），字楚金，先世會稽人，後
遷居廣陵，因而通稱為廣陵人。著有《說文解字
繫傳》四十卷，世稱小徐本。另有《說文韻譜》
五卷。

❖南唐徐鉉、徐鍇兄弟，人稱「二徐」



❖內容

❖《說文繫傳》的內容分為八部分：

１、「通釋」三十卷，解釋《說文》原書的說解。

２、「部敘」二卷，推陳《說文》五百四十部排列
次序之義。

３、「通論」三卷，發揮文字形構之含義。

４、「袪妄」一卷，駁斥李陽冰說字之謬見。



５、「類聚」一卷，舉同類名物之字，以說明其取
象。

６、「錯綜」一卷，從人事方面推闡古人造字之意
。

７、「疑義」一卷，論列《說文》所闕之字及字體
與小篆不合之字。

８、「系述」一卷，說明各篇著述之旨。



❖全書所以名為「繫傳」者，蓋取法《易傳》之意
。徐氏以為「文字之義，無出《說文》」，所以
把《說文》比作經，而稱自己所作解釋為傳，傳
繫之於經，所以稱為「繫傳」。



❖第四節 《說文》的分部

❖一、分部

❖（一）分立540部

❖《說文》收字9353，分為至540部。也就是說，
《說文》全書9353個字頭，是依照540個部首部
排列的。分部的意義在於分類管理，《說文》分
為540部，即是將9353字分為540類。這種按部首
來編排的有系統的字書，《說文》是最早的一部
，分部收字的理念是許慎創始的。



❖（二）始「一」終「亥」

❖〈後敘〉說：「其建首也，立一為耑……畢終於
亥。」五百四十部的排列次序是始於「一」部，
終於「亥」部。許慎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受了漢
代陰陽五行家學說的影響，他認為「一」是萬物
的本原，萬物生於一，《說文》說：「一、惟初
太極，道立於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萬物。」所以
把「一」立為五百四十部之首。



❖他又認為「亥」是萬物的終極，《說文》說：「
亥、荄也。」荄義為艸根，引申有終極之義，段
注：「〈律厤志〉曰：『該閡於亥』。〈天文訓
〉曰：『亥者閡也』。〈釋名〉曰：『亥、核也
』。收藏萬物，核取其好惡真偽也。」，段氏以
聲訓說之，以為該、閡、核並从亥聲，聲同義近
，都有收容、包含之義，也都與終極之義相近，
所以把「亥」立為五百四十部之末，含有周而復
始，生生不息之義。 言簡意賅

❖「賅」包含、包括。「舉平以賅上去入」



❖（三）據形繫聯

❖五百四十部除了始一終亥之外，各部之間則是依
形體相近者排序， 此即〈後敘〉所說「據形繫聯
」。

❖如「二」（上）部次於「一」部之後，是因為「
二」字短畫在長畫之上，與「一」形相近。

❖「示」部次於「二」部之後，是因為「示」字从
「二」，與「三」形相近。

一 二（上） 示 三 王 玉



❖「三」部次於「示」部之後，是因為「示」字下
有三垂，與「三」形相近。「王」部次於「三」
部之後，是因為「王」字从一貫三，與「三」形
相近。

❖「玉」部也是次於「三」部之後，是因為「玉」
字篆文作「 」，象三玉相連，與「三」形也相
近。

一 二（上） 示 三 王 玉



❖「 」部次於「玉」部之後，是因為「 」字从
二玉，與「玉」形相近。

❖如此五百四十部，即是依下一部首字與上一部首
字形體相近的原則，從一部開始，一部一部聯綴
下去，直到亥部為止。這與目前一般字典依筆畫
數多少排序的方式是不同的。



❖二、入部

❖《說文》收9353字，分為540部。把這些字歸入
到各部之中，這就稱為入部。

❖（一）凡某之屬皆从某

❖《說文》中的這許多字，依據甚麼原則歸入540

部的呢？



❖〈後敘〉說：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同條牽屬
，共理相貫，雜而不越，據形繫聯，引而申之，
以究萬原。」段注：「類聚謂同部也，群分謂異
部也。」部首相同的字歸在同一部，部首不同的
字各歸不同的部，此即〈後敘〉所說「方以類聚
，物以群分」。



❖《說文》分五百四十部，每一部以一字為代表，
列於該部之首，稱為部首。於部首字之下必有「
凡某之屬皆从某」這句話，這是許慎用來說明各
字入部的原則。此所謂「屬」，指形類而言。義
謂凡是屬於某一形類的字，皆由此一形類構成；
亦即凡是歸於某一部內之字，皆从此一部首字構
形。



❖如「凡羊之屬皆从羊」，謂《說文》中羔、羜
（ㄓㄨˋ）、羍（ㄉㄚˊ）、羝（ㄉㄧ）等二十六字，皆由羊
字構形，皆歸入羊部，此即許慎所說「方以類聚
」。至於祥、詳、翔、庠、恙、痒、 、養、洋
、羕、蛘、姜等十二字，皆由羊字得聲，非由羊
字構形，不當歸入羊部，而應各歸入示、言、羽
、广、心、疒、鬲、食、水、永、虫、女等各字
所从構形之部，此即許慎所說「物以群分」。



❖羔

❖羜（ㄓㄨˋ）

❖羍（ㄉㄚˊ）

❖羝（ㄉㄧ）

❖祥詳翔

❖庠恙痒

❖洋羕蛘

❖姜

以羊為形旁，入「羊」部

以羊為聲旁，依據部首歸部



❖《說文》部首原則上應是形旁，只有少數幾個部
首是聲旁，如句部中的拘、笱、鉤等三字从句得
聲，丩部中的𦱠、糾等二字从丩得聲，這是例外
的，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是許慎釋形的錯誤。



❖（二）部內諸字的排列

❖清人將《說文》第十一篇水部的字分為上一、上
二兩卷，上一水部的字都是水名，上二水部的字
都是水名以外與水相關的字，諸如水的性質、狀
態、動作、聲音等。由此可以得到一個啟示，《
說文》各部內諸字，是依據字義相近的原則而排
列在一起的。

→性質相近的字放在一起，不過這也僅是「原則」
而已。有很多例外的時候。



❖如牛部四十五字，其中牡、犅、特、牝等字排在
一起，與牛的性別有關；犢、 、犙、牭等字排
在一起，與牛的年齡大小有關；牻、 、犡、
等字排在一起，與牛的毛色有關。這與一般字

典依筆畫數多少排列的方式不同。



❖《說文》部內諸字的排序，除了上述依字義相近
的原則之外，還有一些特別的情形：

１、上諱之字，列在部首字之下。

所謂「上諱」，就是國君的名字。許慎是東漢人
，對於東漢國君的名字，要列在部內其他字的前
面，而且只寫「上諱」二字，不列出篆文，也不
解說此字的字義、字形與字音， 這是在古代君主
政治的時代，表示對國君的尊崇。

噓，不可冒犯
國君的名諱。



❖段玉裁在「祜ㄏㄨˋ」字下有所說明，他說：

❖言上諱者五，禾部「秀」，漢世祖（劉秀）名也
；艸部「莊」，顯宗（漢明帝劉莊）名也；火部
「炟ㄉㄚˊ」，肅宗（劉炟）名也；戈部「肈」，
孝和帝（劉肇）名也；示部「祜」，恭宗（劉祜）

名也。殤帝名「隆」，不與焉。……此書之例，
當是不書其字，但書上諱二字，書其字則非諱矣
，今本有篆文者，後人補之。不書，故其詁訓形
聲俱不言。



❖２、難懂的字列在易知的字之前先加說明。

如「輒」、「輢」二字，在漢代「輒」字難，
「輢」字易，所以「輒」字列在前，解說其義云
：「車兩輢也」，而列「輢」字於後，解釋說：
「車旁也。」



❖３、有關人事的字先列，有關物體的字後列。

❖如「肉」的本義是「胾ㄗˋ肉」，即鳥獸身上大塊
的肉，而「肉」部卻先列與人有關的字，像「腜
」（婦孕始兆）、「胚」（婦孕一月）、「胎」（婦

孕三月）等字與人有關，列於前；至於像「腯」
（牛羊曰肥，豕曰腯）、「胡」（牛𩔞 ）、「胘」
（牛百葉）等字與動物有關，則列於後。

→人是萬物之靈，因此先講人，後言動物。



《說文解字》概說

❖第五節 《說文》說解文字的方式

❖第六節 《說文》的價值

❖第七節 《說文》的闕誤



❖第五節 《說文》說解文字的方式

❖一、說解文字的內容項目與次序

❖《說文》說解某一文字，先列出其篆文，次說解
字義，次說解字形，次說解字音，次補充說明。

❖補充說明部分，或說明重文異體、或說明又說、
或說明稱引經書古籍、或說明以為，但非每一文
字皆有此補充說明。



❖（一）列出篆文

❖許慎著《說文》，以篆文為主，所以每說解一個
文字，先列出它的小篆，如果此一文字不止一個
形體，就把這些古文、籀文等異體附在小篆之下
，《說文‧敘》云：「今敘篆文，合以古籀。」
即是此意，這是《說文》的正例，如：

❖ 、溥也。从二，闕，方聲。 、古文旁。
、亦古文旁。 、籀文。（二部）

小篆 古文

古文 籀文

旁：廣博 旁徵博引
溥：廣泛、普遍
ㄆㄨˇ



❖旁字《說文》共收四種形體，「 」是篆文，首
先列出，有關旁字的字義、字形、字音的解說，
都在篆文「 」下說明。

❖然後再列出重文，計古文二形，籀文一形。重文
之下，不再解說它的字義、字音，至於字形，有
的解說，有的不解說，像旁的古文、籀文都沒有
解說。



❖《說文》有些字，先把古文、籀文列出，篆文反
而附列在後，作為重文，這是變例。如：

❖ 、脊骨也。象形。 、篆文呂从肉旅聲。（呂
部）

❖「膂」是篆文而列於古文「呂」之後，這是先古
後篆例。

古文 小篆



❖ 、陋也。从 聲。 、籀文嗌字。 、篆
文 从 益。（ 部）

❖段注：「 、籀文也，隘、小篆也。先籀而後篆
者，為其字之从兩 也。」這是先籀後篆例。

籀文 小篆



❖（二）說解字義

❖１、說解字義的類型

❖《說文》說解字義的類型有三種：

❖（１）義訓

❖（２）形訓

❖（３）聲訓



❖（１）義訓

❖義訓又分為二種：（子）義界、（丑）互訓

❖（子）義界

❖用一句話、或幾句話或一個詞或一個字，來說解
字義。如「一、惟初太極，道立於一， 造分天地
，化成萬物。」此以幾句話說解「一」字之義。

❖用幾個字或幾句話來定義某個事物，是一件非常
困難的事，例如：何謂「人」？

何謂「愛」？



❖又如「祝、祭主贊詞者。」此以一句話說解「祝
」字之義。

❖又如「玦、玉佩也。」此以一個詞說解「玦」字
之義。

❖又如「珥、瑱也。」此以一個字說解「珥」字之
義。



A B

B A

❖（丑）互訓

❖以互相解釋或輾轉相釋的方式說解字義。如「老
、考也。」「考、老也。」此以互相解釋方式說
解字義。

追，逐也。

逐，追也。

❖又如「祿、福也。」「禠、福也。」「祥、福也
。」「祉、福也。」此以同義解釋方式說解字義
。

廣義而言二字可通用，
狹義的來說，
「追」人、敵人、軍隊
「逐」禽獸動物

ㄙ



❖又如「論、議也。」

「議、語也。」

「語、論也。」

❖「言、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此以輾轉相釋方
式說解字義。

A B

B C

C A



❖（２）形訓

❖用解析字形結構的方式說解字義，稱為形訓。如
「武、楚莊王曰：夫武定功戢兵，故止戈為武。
」武字从止从戈會意，《說文》引《左傳‧宣公
十二年》楚莊王語「止戈為武」來說解「武」字
之義。「止戈為武」是說解「武」字的形構，而
「武」字之義即在形中。

→「止戈為武」是標準的「形訓」，不過，許慎對
「武」、「信」兩個字的說解都有問題。



❖（３）聲訓

❖（子）聲訓的定義

❖用一個音同或音近的字來說解字義，稱為聲訓，
又稱音訓。如「衣、依也。」此以音同之字為訓
。

❖又如「天、顛也。」天、顛二字的韻相同，此以
疊韻之字為訓。

❖又如「儒、柔也。」儒、柔二字的聲相同，此以
雙聲之字為訓。

→儒家都柔弱嗎？「天行健」

→讀音相近的字這麼多，你要選用哪一個來訓釋？



❖（丑）聲訓的條例

❖Ａ、用以訓釋之字，與被解釋之字，必須有聲韻
上之關係。如依與衣同音。

❖Ｂ、用以訓釋之字，只是被解釋之字的引伸義。
如顛義為頭頂，是天的引伸義。

❖Ｃ、用以訓釋之字，與被解釋之字，不可顛倒互
訓。如顛可用以訓天，天不可用以訓顛，不能說
「顛、天也。」

「鬼，歸也。」（台語：「回去」、「去了」有死掉之義。）

「火，毀也。」



❖Ｄ、用以訓釋之字，與被解釋之字，在字義上有
其差距，《說文》通常以兩種方式補充說明之：

❖ａ、以釋義方式補充說明：

❖如「天、顛也。至高無上。从一大。」「顛」是
聲訓，「至高無上」即是以釋義方式補充說明「
天」之字義，亦即「天」字之本義所在。



❖ｂ、以釋形方式補充說明：

❖如「牛、事也，理也。像頭角三封尾之形。」「
事」、「理」是疊韻為訓，「像頭角三封尾之形
」即是以釋形方式補充說明「牛」之字義。



❖（寅）聲訓的作用

❖Ａ、可以推求詞語得名之根源。

❖黃侃先生〈訓詁構成之方式〉云：「凡字不但求
其義訓，且推其字義得聲之由來，謂之推因。如
：《說文》：『天、顛也。』是。天之形作一大
，吾知之矣。其何以讀同於顛也？蓋古人製字，
凡在上之義其音多同……故凡在上者多發舌頭音
，天之訓顛，即言其得音得義之由來也。」

→「推因」：從語音上去推求這個字本意的來源。

【頭、首、天、顛、頂】



❖Ｂ、可藉以了解音與義之密切關係。

❖段玉裁於《說文》「禛」（ㄓㄣ）字下注云：「聲
與義同源，故諧聲之偏旁，多與字義相近，此會
意、形聲兩兼之字致多也。」聲訓之字與被解釋
之字音同或音近，可藉此瞭解聲義同原之說。

→魯實先：凡形聲必兼會意。



❖２、一字多義

❖《說文》是字書，主要是站在造字的立場，說解
文字的本形本義本音。文字的本義只有一個，所
以《說文》說解字義也應只釋本義一義，其他引
伸義、假借義等，於例不必解說，字書與一般字
典不同之處即在於此。字典是站在用字的立場，
只要與此一文字有關的音義，都應收錄而加以解
說。

❖然而《說文》說解字義有時也不只一義，而呈現
一字多義的情形。分述如下：


